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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部门规章制定主体应满足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和维护政令统一的宪法要求。现行《立法法》

第８０条第１款虽合乎宪法规定，其规范效力却面临挑战。一是在规章制定权的设定上，单行法授予规

章制定权与该款形成“双轨制”，不利于法制统一。二是该款规定的具体范围有待完善，行使行政管理

职能的党政合署机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和直属特设机构制定规章的法律依据亦需明确。当前，应

遵循宪法所确定的原则，通过修改《立法法》扩大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范围，并明确法条授权的功能在

于提供事项范围上的依据，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体系。据此，《立法法》在条文设

计上需要增设党政合署机构规章条款，并调整国务院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表述。

关键词　依宪立法　法条授权　党政合署　直属机构　宪法变迁

一、引　　言

在现行《宪法》确立的多级多元立法主体体系中，国务院各部委有权制定规章，这是对中央政

府系统内部立法权配置的完善，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平衡民主价值与效率价值、协调中央和

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制度装置。〔１〕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规章的作用愈发突

显。随着国务院组成机构制定规章需求的增长，２０００年《立法法》第７１条将“部委规章”扩张为“部

·６４·



〔１〕

谭嘉玲，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林彦，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参见徐向华：《中国立法关系论》，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８—１９页。



门规章”，在“各部、各委”的主体范围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

直属机构。然而，在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问题上，还是存在规范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情况。在部门

规章制定权的分配机制上，出现了单行法授予规章制定权（以下简称“法条授权”）和《立法法》规定

并行的“双轨制”，不利于法制统一。同时，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对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提出

要求。一是党政合署机构改革后有关机构制定部门规章的主体合法性问题亟待规范。这直接关

系到其所制定规章性质究竟属于“党规”还是“国法”的问题，根本上关涉到党政合署机构“党”与

“政”职责界分的问题。二是现行《立法法》有待更好地因应国务院组成机构制定规章的客观需求。

例如，“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制定规章的需求客观存在且制定了大量“事

实性规章”，但《立法法》并未赋予它们制定部门规章的主体资格。以上问题对《立法法》的规范效

力提出了挑战。其中，法条授权问题已为立法者所关注。〔２〕笔者认为，此次《立法法》对部门规章

条款的修改首先应厘清部门规章制定权的规范内涵及各规范要素，再详尽梳理现实与规范脱节之

处，按照规范、系统、科学的原则依法扩容部门规章制定主体。下文将专门就部门规章制定权的规

范内涵、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现行组织法框架下具有可行性的修改方案展开分析，以期为此

次部门规章条款的修改完善提供建议和参考。

二、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立法差异与规范要求

目前，组织法层面对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规定存在差异。其中，《立法法》规定与《宪法》

条文的不一致是理解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难点，亦是探讨解决当前诸多现实问题的合宪性前

提。故此，首先应当厘清宪法中部门规章制定权的规范内涵以及各组织法规则之间的关系，进而

明确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规范要素和制度载体。

（一）立法差异：从“部委规章”到“部门规章”

根据现行《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国务院“各部、各委”可依法制定规章。〔３〕但《立法法》规

定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除了“各部、各委”，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

属机构。〔４〕上述组织法规则的差异导致学界对《立法法》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合宪性存在两

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严格基于《宪法》文本立场的意见认为，《立法法》中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

扩张规定是对《宪法》的偏离，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直属机构无权制定规章。〔５〕基于立法原意

和行政职权行使实际需要的意见则认为，《立法法》的规定是对《宪法》第９０条第２款的扩张解释与

合理延伸。〔６〕第二种观点已为学界和实务界普遍接受。当前面临的实质性问题是，如果要扩大

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中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范围，是否将超出《宪法》第９０条第２款的射程范围？

由于既有研究对《立法法》规定合宪性的论证尤其是对《宪法》第９０条第２款的解释仍有待深入，因

而需要对《宪法》和《立法法》中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规范要素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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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要素：承担行政管理职能与维护政令统一

无论《立法法》或其他组织法对部门规章制定权作何种修改，首先应当遵循宪法所确立的规范

要求，这是“依宪立法”和“依法立法”的应有之义。虽然现有研究指出可以通过合宪性解释使《立

法法》中的规章制定主体条款满足宪法要求，或者提出《立法法》的规定符合《宪法》规定部门规章

时的立法原意，但这些观点在解释方法、解释理由方面还有待进一步阐释与明确。〔７〕对此，本文

结合历史背景、制宪者原意和文本结构体系对现行《宪法》第９０条第２款进行解释认为，对该款的

理解不应仅限于文义层面，而应当在宪法变迁的视角下来把握。〔８〕国务院“各部、各委”以外的行

政机关（国务院组成机构）制定规章的事实行为得到全国人大制定的《立法法》肯认，并且扩张的主

体范围满足《宪法》所设定的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属性和维护政令统一的双重标准。据此，《宪法》第

９０条第２款中有权制定规章的主体虽表述为“各部、各委”，但实际的主体范围已经通过《立法法》

作了扩张。制定《宪法》和《立法法》的背景与《宪法》的规范逻辑体系可以证明这一观点。

首先，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和维护政令统一是现行《宪法》设定部委规章制定权的两项核心标

准。根据彭真同志当时所做的说明，现行《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设置遵循民主、效率和机关分工合

作的方向和要求。〔９〕具体到部委规章制定权上来，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使部委更好地行使行政管

理职能，提高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１９８２年公布的《宪法》草案规定部委有权制定“部门性质的行

政法规”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１０〕另外，几乎与《宪法》同时制定的《国务院组织法》也将部委行使

行政职权的效率作为规定部委规章制定权的重要考虑。〔１１〕另一方面，民主原则和机关分工合作、

分工配合的原则又要求部委规章应当以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为制定根据，且部委

规章的调整事项限于本部门权限范围内，从而确保政令统一。“保持政令统一，避免政出多门”也

确实是设定含规章制定权在内的国务院部委职权时的重要考虑。〔１２〕

其次，《立法法》中部门规章制定主体条款的扩张规定是为解决现行《宪法》中“各部、各委”范

围的历史局限性。１９８２年３月确定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更强调“各部、各委”的职能，只保留了

１０个直属机构，并且直属机构中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为极少数。〔１３〕因而很难说１９８２年《宪法》的

规定未受当时国务院机构设置和机构职能内容实际情况的影响。其结果是，后来直属机构数量和

直属事业单位、直属特设机构等机构类型的增加以及它们制定规章的需求，都未被考虑进《宪法》。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调整，直属机构基本担负着与部、委相同的职责，法律、行政法规也需

要细化，这使得直属机构制定部门规章的需求日益突出，事实上其也制定了大量规定。〔１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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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布命令、指示和部门性质的行政法规。”

参见习仲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四个法律案的说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６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上）；张友渔、王叔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通解》，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１０页。

见前注〔１１〕，习仲勋文。

参见刘政等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１９４９—１９９８》，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５４—７５７页、

第７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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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立法法》制定过程中曾就直属机构能否制定规章存在争议，《立法法》也仍然确立了直属机构

制定部门规章的法定地位。

最后，《立法法》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条款合乎《宪法》的规定。其一，《立法法》对部门规章制定主

体的扩张符合《宪法》所设定的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属性和维护政令统一的双重标准。《立法法》规定最

主要的目的也是促进行政管理职能规范行使，因而对当时扩容对象的表述是“具有行政管理职能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直

属机构”。〔１５〕同时，扩容对象都与部、委一样受国务院直属领导，这可以避免同一部门出现政出多门

的问题，有助于保持政令统一。其二，《立法法》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前期的

草案起草、调研、论证等相关工作。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是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

并且二者分别享有宪法修改权和宪法解释权。〔１６〕因此，在立法者已经关注并讨论直属机构是否有权

制定规章问题的情况下，宜采取“合宪性推定”的理论路径推定《立法法》中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扩张

规定合乎《宪法》，除非有明显事实证明该规定违反了《宪法》。〔１７〕其三，宪法规范内部也区分不同的

等级层级，与某一具体宪法规则文义上的不一致并不当然违反宪法的核心原则和精神。〔１８〕《立法

法》对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规定虽然在文义上超出了《宪法》第９０条第２款的范围，但从规范行政

立法权的角度来看，却符合现行《宪法》第５条第１款所规定的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原则。

（三）制度载体：由组织法规定部门规章制定主体

由于规章在立法体制和行政管理中的客观作用，以及规章失范现象有损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立法法》将规章纳入其调整范围。〔１９〕然而，如何在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谱系中界定规章制定权的

性质却仍有待进一步明确。事实上，２０００年《立法法》起草过程中曾就规章是否属于法的渊源展开

讨论。〔２０〕《立法法》出台后，学界总体上承认规章是法的渊源之一，并将规章制定权界定为立法权

体系的组成部分。〔２１〕也有观点进一步提出，部门规章属于执行性立法。〔２２〕但是，这些观点并未

清晰阐述规章制定权背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配置逻辑。对该问题的明确是探讨部门规章制定主

体立法完善方案的必要前提。

其实，行政主体的设立和为相应行政机关配置权限是两回事，不能简单将行政机关享有的权

限等同于行政权。有观点指出，我国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是一种立法分离型结构，立法权自身

分离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使立法权应受限制。〔２３〕在规章制定权问题上，立法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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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２—２１５页；见前注〔１４〕，乔

晓阳书，第２７６—２７９页。

参见《宪法》第６２条第（１）（２）项和第６７条第（１）项。

有关合宪性推定理论的著述可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解释程序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载《政法论坛》

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３—７页；韩大元：《论合宪性推定原则》，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

５０—５７页；王书成：《合宪性推定的正当性》，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２３—３５页等。

该主张由韩大元教授提出。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载《法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第２８—

２９页。

参见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２０００年３月９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参见陈斯喜、刘海涛：《关于〈立法法〉制定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综述》，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

２期，第６９页。

参见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７３—２７６页；李培传：《论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２页。

参见沈福俊：《部门规章为什么没有行政许可设定权———部门规章功能分析》，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５年

第６期，第７４页。

参见黄宇骁：《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载《法学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４７页。



考虑也确实如此。立法者一方面承认规章在立法体系中的作用和功能，另一方面也强调“行政机

关毕竟不是立法机关”。〔２４〕可见，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问题应置于立法权配置框架中来理解。

就立法形式而言，部门规章制定主体条款的规范载体应当是组织法。现行《立法法》第８条第

（２）项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只能制定

法律。根据我国立法实践，上述事项均由组织法规定。〔２５〕２０００年《立法法》的起草意见也表明，划

分立法权限的法律应当是组织法。该草案说明指出，“宪法和有关法律对立法权限的划分，已经作

了原则规定。《立法法》以宪法为依据，对立法权限的划分进一步作了规定”，同时也解释“宪法和

有关法律”是指“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２６〕因此，当前与立法主体有关的内容首

先应由《立法法》这一调整国家立法权分配的基本法律做出规定。

综上所述，现行《宪法》第９０条第２款的规范内涵由于《立法法》的扩张规定而发生变迁，并且

这种变迁满足《宪法》确定的规范要求。对于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界定，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和

确保政令统一是《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和《立法法》一贯遵循的标准。在现行立法体制下，部门规

章制定主体的范围应当由组织法做出规定，并且首先应当在《立法法》中进行规定。

三、部门规章制定主体条款的规范效力面临挑战

接下来的问题是，《立法法》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条款作为发展《宪法》第９０条第２款的规定，

其规范效力是否完备呢？从规范与现实的冲突来看，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第１款面临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有的是２０００年《立法法》出台时没有解决的，有的则是《立法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

题。目前，这些问题主要涉及部门规章制定权的分配机制和分配对象，并具体表现为法条授权现

象待规范、党政合署机构制定部门规章欠缺规范依据和国务院机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待完善

三个方面。

（一）法条授权与《立法法》双轨并行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单行法超越《宪法》和《立法法》规定授予其他主体部门规章制定权的

情况一直存在。笔者对单行法中授予规章制定权的规范进行了梳理，并与授权当时组织法规定的

规章制定主体范围作了对比，具体如表１所示。图表可较为清晰地说明，绝大多数情况下，法条授

权的对象都不是组织法规定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在部门规章制定权的分配机制上，法条授权与

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构成并列关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张力。

表１　单行法授予部门规章制定权规范汇总表

授 权 对 象 授　权　依　据
组织法规定的部门

规章制定主体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法》（１９９５年）第４条第（５）项 “部、委”

《反洗钱法》（２００６年）第８条 “部、委、行、署”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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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见前注〔１５〕，张春生书，第５—６页。

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见前注〔１９〕，顾昂然文。



续　表

授 权 对 象 授　权　依　据
组织法规定的部门

规章制定主体

证监会

《证券法》（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７条第（１）项 “部、委”

《证券投资基金法》（２００３年）第７６条第（１）项、《期货和

衍生品法》（２０２２年）第１１１条第１款
“部、委、行、署”

银监会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２００３年）第１５条 “部、委、行、署”

保监会 《保险法》（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５条 “部、委、行、署”

中国海警局 《海警法》（２０２１年）第８２条 “部、委、行、署”

国家保密局 《保守国家秘密法》（２０１０年）第４１条 “部、委、行、署”

国家密码管理局 《密码法》（２０１９年）第４２条 “部、委、行、署”

　　已有研究对法条授权在实质和形式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列举。
〔２７〕不过，上表所

揭示的法条授权对《宪法》《立法法》的超越还未有研究专门讨论。目前，法条授权与《立法法》的衔

接问题已为立法者所关注到，并拟通过在这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法律规定的机构”来加

以规范。〔２８〕如此调整固然有助于从形式上理顺法条授权与《立法法》的关系，但该方案是否满足

设定规章制定权规范化、体系化和科学化的要求却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单行法的授权应当限于事项内容的授权，而不应涉及规章制定权的创设。已有研究将

法条授权分为两类，分别是“由法律做统一规定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授权有关机关作出规定”和

“有一些本来就不是法律作规定的，而是为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要求有关机关制定相应的规定”，

并且只有前者可在法律保留原理基础上讨论其授权规范的真正意义。〔２９〕如前文所言，立法权的

分配应当由《立法法》统一调整。然而，实践情况却如表１所表明的，这些单行法中的授权条款规

定了本应由《立法法》规定的事项。从具体规定上来说，按照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第２款的规定，

法条授权的定位应当是为部门规章“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或“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提供内容上的依据。因此，明确法条授权的定

位可以阐释并发挥其对于部门规章制定权行使的规范功能，同时亦有助于维护《立法法》的权威与

法制统一的尊严。事实上，这也正是２０１５年《立法法》修正案规定该款的缘由。〔３０〕

其次，从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当前拟增加“法律规定的机构”方案的现实解决力是有限的。法

条授权不足以覆盖当前欠缺规章制定权依据的机构范围。换言之，不具备法条授权的这部分机构

无法通过这一调整获得部门规章制定权，例如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资委、因机构改革并入党中

央工作机构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家档案局。长远而言，法条授权应遵循的实

质性规范要求仍需《立法法》加以明确。更重要的是，在部门规章制定权分配机制问题上，法条授

·１５·

谭嘉玲　林　彦 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规范阐释及立法完善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参见陈伯礼：《法条授权研究》，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１—５页。

参见《总结立法实践经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载中国人大网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ｃ３０８３４／２０２２１０／ａｆ４ａａｅｄａ３２ｃａ４ｂ００８７２ｅｃ６ｃ５ｂ６１２１８１７．ｓｈｔｍｌ。

参见门中敬：《规范行政保留的宪法依据》，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９７—９８页。

参见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２０１５年３月８日在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权与《立法法》之间的张力仍旧存在。因此，《立法法》需要提供实质性解决方案而非形式化方案。

（二）党政合署机构制定规章的依据待明确

２０１８年实施的党政合署机构改革引发学界对国家机构理论和组织制度的广泛关注。学界的

讨论主要集中于如何确保这类机构行政活动的合法化。〔３１〕有研究指出，处理好党规与国法的关

系是把握执政党与行政主体协调关系的关键。〔３２〕个别研究已关注到党政合署机构制定规范性文

件的问题，主张党政合署机构可基于“政”的属性继续制定具有外部拘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并具体

探讨了规范性文件的调整对象范围以及行政诉讼中附带审查如何操作的问题。〔３３〕但现有研究均

未涉及党政合署机构制定部门规章的主体地位问题。

事实上，党政合署机构制定部门规章的合法性问题并非到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才出现。在部委

管理的国家局中，国家保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和国家档案局分别于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３年实

行党政合署管理体制，作为党的工作机构履行管理职责。〔３４〕２０１８年党政合署机构改革只涉及对

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宗教事务局机构属性的调整。但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部门规章制定主体

范围始终限于国务院领导的机构和部门，不包括党政合署机构。因此，《立法法》并非上述机构制

定部门规章的规范依据。

另外，在目前涉及部门规章制定权问题的所有党政合署机构中，仅有国家保密局和国家密码

管理局可依据法条授权制定部门规章。〔３５〕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档案局不能依

据《立法法》或单行法授权制定部门规章。〔３６〕实践中，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档

案局制定“事实性规章”〔３７〕的情况各不相同。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以来，国家新闻出版署没有制定新

的部门规章。国家宗教事务局共制定了６部“事实性规章”。〔３８〕国家档案局自１９８３年以来持续制

定共计２１件“事实性规章”，其中有９件规章是在实行党政合署管理体制后制定。〔３９〕对于这部分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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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参见陈征：《党政机关合并合署与行政活动的合法化水平》，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７—３７页；

林鸿潮：《党政机构融合与行政法的回应》，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５０—５９页；刘权：《党政机关合署办公

的反思与完善》，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３９—４９页；任喜荣：《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界限》，载《当代法

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６—２６页。

参见喻少如、刘文凯：《党政机构合署合设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发展》，载《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第１０３页。

见前注〔３１〕，林鸿潮文，第５０—５９页。

参见《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８〕６号）、《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

置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８〕１２号）、《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３〕１５号）。

国家保密局和国家密码管理局分别依据《保守国家秘密法》（２０１０年）第４１条和《密码法》（２０１９年）第

４２条制定规章。实践中，二者分别于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２１年制定了各自部门的首部规章。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８〕５号），党政合署机构改革前的国家新闻

出版署和国家宗教事务局是彼时国务院领导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二者有权依据《立法法》制定部

门规章。但２０１８年的机构改革使得二者机构属性调整为党的工作机构，不再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故二者制定部门

规章的规范依据此时也需加以明确。

“事实性规章”是指，该规章的制定主体不属于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第１款的范围或不具备单行法上的

授权依据。

国家宗教事务局制定的６部“事实性规章”分别是：《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宗教院校管理办法》《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和《宗教团体管理办

法》。参见“国家宗教事务局规章目录”，载国家宗教事务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ｒａ．ｇｏｖ．ｃｎ／ｇｊｚｊｓｗｊ／ｘｘｇｋ／

ｂｍｇｚ／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８日。

参见“国家档案局部门规章库”，载国家档案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ａｃ．ｇｏｖ．ｃｎ／ｄａｊ／ｘｚｆｇｋ／ｘｚｆｇｋ＿

３．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２日。



“事实性规章”，《立法法》应当明确其效力和制定主体的合法性问题。

（三）国务院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待扩充

《立法法》部门规章制定条款的另一不足之处是其对国务院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界定有待完

善。国务院直属领导的特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在管理实践中，持续制定部门规章。但现行《立

法法》第８０条却将这两类机构排除在外。那么，此次《立法法》修改是否应当明确二者制定规章的

主体地位呢？答案是肯定的。

按照是否对外承担公共行政管理职能，国务院现有的直属特设机构和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可

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承担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包括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银保监会和中国

气象局。第二类是不承担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具体包括新华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

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实践中，第一类机构制定了大量规章，第

二类机构则没有制定规章。同时，第一类机构还建立了统一的规章制定程序规范或年度立法计划

工作机制。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这说明，承担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具有制定部门规章的客

观需求，规章制定实践具有自主性、规模性和程序性的特征。

表２　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通过“令”制定部门规章情况统计表 〔４０〕

规章信息

机　构　　　　　　
制定主体

总数

（件）

现行有效

（件）

规章制定

程序规范

规章制定

年度计划

直属特设机构 国资委 ４２ ２７ 无 有

直属事业单位

证监会 ２０２ ８８
《证券期货规章

制定程序规定》
有

银保监会 ４９ ５０〔４１〕 无 有

中国气象局 ４０ １８ 无 无

　　从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和受国务院直接领导这两个特征来看，表２中的机构与直属机构乃至

部、委并无二致。然而，《立法法》第８０条规定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却无法包含同样

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和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尽管证监会和银保监会可依

据法条授权制定部门规章，但法条授权的规范程度和覆盖面是无法与《立法法》相比的。因此，承

担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规章制定权应当一并纳入现行《立法

法》第８０条修改的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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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此表中的各项信息系笔者根据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国务院国资委官方网站规章库（ｈｔｔｐ：／／ｘｘｇｋ．

ｓａｓａｃ．ｇｏｖ．ｃｎ：８０８０／ｇｄｎｐｓ／ｐｃ２／ｚｈｅｎｇｃｅ／ｌｉｓｔ．ｊｓｐ）、证监会官方网站规章目录（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ｒｃ．ｇｏｖ．ｃｎ／ｃｓｒｃ／

ｃ１０１９５３／ｚｆｘｘｇｋ＿ｚｄｇｋ．ｓｈｔｍｌ）、银保监会官方网站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ｉｒｃ．ｇｏｖ．ｃｎ／ｃｎ／ｖｉｅｗ／

ｐａｇｅｓ／ＩｔｅｍＬｉｓｔ．ｈｔｍｌ？ｉｔｅｍＰＩｄ＝９２３＆ｉｔｅｍＩｄ＝９２８＆ｉｔｅｍＵｒｌ＝ＩｔｅｍＬｉｓｔＲｉｇｈｔＬｉｓｔ．ｈｔｍｌ＆ｉｔｅｍＮａｍｅ＝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ｉｔｅｍｓｕｂＰＩｄ＝９２６）、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规章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ａ．ｇｏｖ．ｃｎ／ｇｚｋ／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查询数据的

整理。

该数据为２０１８年机构改革重组银保监会以来通过“银保监会令”制定、修改的规章数量，因个别涉及

对原银监会、原保监会规章的打包修订，故现行有效规章数量多于“银保监令”的总件数。同时，不排除有个别

原银监会、原保监会规章仍被现银保监会继续实施的情况，因此银保监会现行有效规章的实际数量可能不止

５０件。



四、解决路径：扩大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范围

部门规章在国家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和功能愈发重要。但按照现行《立法法》对部门规章制定

主体的规定，上文论及的诸多问题无法以解释的方式得到解决，只能通过修法的方式来解决。

（一）部门规章日益重要

首先，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大量法律、行政法规都需要部门规章进行细化。以近十年制定或修

改的法律为例，在反外国制裁、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海警海上执法、涉核货物运输管理、密码管理、

药品及疫苗管理、外商投资、精神卫生鉴定、法律援助、律师协会管理等领域，法律都对部门规章的

细化实施做出规定。〔４２〕对于明显不属于地方事务的事项，如反外国制裁、密码管理、保守国家秘

密等，法律通常还会直接要求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就有关内容制定部门规章。〔４３〕

其次，从行政权行使的角度来看，部门规章是规范抽象行政行为的重要机制。在行政处罚领

域，《行政处罚法》明确了部门规章设定行政处罚和实施行政处罚的权限，并且规定规章以下的其

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４４〕如此规定是为了解决有些行政机关随意设定行政处罚的问

题。〔４５〕在行政许可领域，尽管规范性文件也可就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的许可事项做出细化规

定，但《行政许可法》更加强调由规章进行细化。〔４６〕可见，在我国多层次立法体系中，部门规章是

规范行政规则制定权的一类重要制度规范。

最后，部门规章是法院进行司法裁判的重要规范依据。在行政诉讼中，部门规章享有参照适用资

格和不受审查的地位。《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条款明确排除了对规章提起的行政诉讼，同时在审

理依据部分明确规章的参照适用地位。〔４７〕对于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法院应当参照。〔４８〕

２０１４年《行政诉讼法》修改虽然确立了附带审查制度，但审查对象仅限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

件”。〔４９〕因而在行政行为需要接受审判机关审查的情况下，部门规章能够为行政管理活动提供稳定

的规范资源。同时，部门规章对民事诉讼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强。２００５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在其公报

案例中明确，部门规章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依据。〔５０〕近来，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有所转变。在

２０１６年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再审案”中，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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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参见《反外国制裁法》（２０２１年）第１３条、《海上交通安全法》（２０２１年）第７、９、５４、６１、６３、１０３、１０９条、《密

码法》（２０１９年）第４２条、《保守国家秘密法》（２０１０年）第４１条、《核安全法》（２０１７年）第５３条、《疫苗管理法》

（２０１９年）第５条第２款、《精神卫生法》（２０１８年）第３４条、《法律援助法》第２２、３１、３２、４２、４４条、《律师法》（２０１７

年）第４６条。

参见《反外国制裁法》第１３条、《密码法》（２０１９年）第４２条、《保守国家秘密法》（２０１０年）第４１条。

参见《行政处罚法》（２０２１年）第１３条和第１６条。

参见曹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草案）〉的说明》（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２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第１５—１７页。

《行政许可法》（２０１９年）第１６条第３款规定：“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

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参见《行政诉讼法》（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条第（２）项、第５３条第１款。

参见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８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１９８９年第７期，第３１１页。

参见《行政诉讼法》（２０１４年）第５３条；信春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

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６８９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０５）民二终字第１５０号。



人民法院援引原银监会规章《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来否定商业银行股权代持行为的法律效

力。〔５１〕在２０２２年发布的公报案例“饶国礼与江西省监狱管理局物资供应站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援引原住建部规章《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否定了双方当事人合同行为的法律效力。〔５２〕

由上可见，部门规章在我国立法体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部门规章作为行政立法的主

体，其不仅缓解了法制转轨时期人大立法不足的问题，而且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必要的行

为规范。〔５３〕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

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５４〕这就需要部门规章为行政管理供给及时、灵活、有效的规

范资源。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体系。

（二）现行规定的局限性

根据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有权制定部门规章的主体为“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

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该条以明确列举的方式严格限定了部门规章的制

定主体范围，并且难以通过解释进行延展。

１．部门规章制定主体限于国务院体系内

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中“国务院”的总体限定和其所列举的机构表明，部门规章制定主体仅

限于国务院体系内。其实，部门规章制定主体限于国务院体系内是２０００年《立法法》规定部门规

章制定权的重要标准。《立法法》中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是对现行《宪法》第９０条第２款国务

院“各部、各委员会”作扩张解释的结果。〔５５〕促进国务院直属机构更好行使行政职权既是扩张解

释的根据，也是框定扩张范围的依据。〔５６〕其结果是，当前《立法法》中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仅限于

国务院领导的机构。

２．有限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当前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中，“部、委、行、署”均十分明确，“具有

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是唯一存在解释空间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不过，２０００年《立法法》制定

时立法者对直属机构的界定是清晰明确的。

参与２０００年《立法法》制定的工作人员曾专门就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问题做过说明：

“制定部门规章的主体有哪些呢？……赋予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享有规章制定权，

是立法法新增加的内容。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组成

部门设置方案和经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直属机构设置方案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国务院现有组成

部、委员会２９个，直属机构
獉獉獉獉

１７
獉獉
个
獉
。”〔５７〕

根据当时国务院的机构设置方案，这１７个直属机构分别是：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环

保总局、民用航空总局、国家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新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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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最高法民再３６０号。

参见“饶国礼与江西省监狱管理局物资供应站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２２年

第６期，第２４—３６页。

参见陶广峰：《效率与正当性：我国行政立法制度的核心———美国行政立法制度的借鉴意义》，载《比较

法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２０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第２版。

见前注〔６〕，蔡定剑书，第３９２页。

见前注〔１４〕，乔晓阳书，第２７８—２７９页。

见前注〔１５〕，张春生书，第２１２页。



闻出版署、国家林业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旅游

局、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５８〕也就是说，２０００年《立法法》中有

权制定部门规章的直属机构是以国务院机构设置方案中狭义的“直属机构”为标准，不包括直属事

业单位，更不包括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５９〕目前国务院的组织机构包括办公厅、组成部门、

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六种类型，直属机构与其他五类机构为并列关

系。〔６０〕据此，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和直属特设机构不能依据《立法法》制定部门规章。

至于“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规定，其只是职能限定条件。按照２０００年《立法法》制定时立法

工作者的理解，“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是指面向社会实施行政管理。〔６１〕那么，在上述１７个直属机

构中，并不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国务院参事室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不应享有规章制定权。

可见，《立法法》关于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规定是清楚明确的，享有部门规章制定权的主体只能是

“部、委、行、署”和狭义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这样明确规定的结果是，该规定缺乏解释

空间上的弹性和延展性。进而导致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和党政

合署机构无法通过解释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而获得规章制定权。虽然个别机构可依据法条授权制

定部门规章，但法条授权与《立法法》第８０条构成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反过来也说明《立法法》本身

存在局限性。因此，解决方案只能是扩大部门规章的制定主体范围，以及如何合法合理地实现扩容。

五、部门规章制定主体扩容的立法设计

前文已经论及，部门规章制定权只能由组织法并且首先应当是《立法法》进行调整。但在我国

目前的组织法秩序内，通过《立法法》规定并不当然排除其他组织法做出规定的可能。因而在此有

必要就上述问题的解决是采取分散立法模式还是统一立法模式展开分析，方可进一步讨论扩容的

具体规定问题。

（一）立法模式：分散抑或统一？

目前，部门规章制定主体条款规范效力面临的问题理论上可以通过分散立法模式解决。但结

合现实情况来看，由《立法法》作统一规定更符合规范要求，也更为可行。一方面，前文已经论证，

《立法法》中的部门规章条款具备合宪性基础，若拟扩容对象满足部门规章制定主体应具备的规范

要件，那么由《立法法》实现扩容是顺其自然的。现实情况是，前文指出的党政合署机构和国务院

直属特设机构、直属事业单位符合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要求，其组织层级设置上也可满足保持政

令统一的要求。另一方面，《立法法》对规章的制定主体、权限、内容和程序的重点内容作了规

定，〔６２〕因而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变动理应由《立法法》进行回应和调整。

就具体问题的解决力而言，由《立法法》统一规定是更为合宜的。法条授权与《立法法》第

８０条所形成的“双轨制”格局有赖于《立法法》进行规制和调整，从而统一部门规章制定权的分配机

制，维护法制统一。同时，就扩容对象涉及的党政合署机构和国务院有关机构而言，由《立法法》做

出规定是更为行之有效的。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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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参见《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８〕５号）。

国务院１９９８年的机构设置方案中，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的设置方案以另文发布。参见《国务院关于部委

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８〕６号）。

参见《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８〕６号），载《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２１—２２页。

见前注〔１５〕，张春生书，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参见《立法法》第四章第二节。



是否承认党政合署机构规章制定权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应当享有立法权。对于党政合署后继续承担

行政管理职能的这部分机构而言，它们制定部门规章以更好实施行政管理的需求客观存在，这是必须面

对的现实问题。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由于党政合署机构的“党 政”二元属性，对于其制定的规则，立法

体制需要设立“党规”与“国法”的界分装置。《立法法》在统一调整立法权分配上的地位决定了其能够就

上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同时，此次《立法法》修改拟将典型的党政合署机构即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的

监察法规纳入调整对象。这亦说明《立法法》能够且应当对党政合署机构的规章制定权做出规定。

就国务院体系内的扩容对象而言，由《立法法》做出规定更为可行。尽管国务院可以通过机构

改革程序改变有关机构为“部、委”或“直属机构”，使相关主体享有部门规章制定权，但该方案的可

行性和解决力十分有限。第一，国务院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是否应当赋予其公共职

能目前尚存争议。国资委之所以是政府特设机构，正是为了强调其不同于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一

般行政机构。〔６３〕在国资管理体制还有待进一步论证的情况下，目前暂不宜调整其机构属性。第

二，个别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规章制定权已具备单行法的授权。因此，调整机构属性方案对于

确立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规章制定权而言，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二）立法内容：依据宪法标准修改《立法法》

《立法法》在扩容部门规章制定主体时，应当遵循《宪法》所确立的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职能属

性和维护政令统一的双重标准。

因《立法法》已在第四章第二节中专门规定了部门规章的有关事宜，故此次扩容调整的立法位

置是清晰的。结合部门规章制定条款和当前扩容需要，立法者可以考虑做两处修改。一是在第四

章第二节中增设条文：“第条（党政合署机构规章）党政机构改革后继续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

构制定规章，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的规定。”二是将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第１款调整为：“国务院各

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直属领导的其他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对于这两个条款，需做如下解释：

第一，扩容对象系依据《宪法》所确立的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和维护政令统一两项规范要素确

定。这也是《国务院组织法》和２０００年《立法法》在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问题上所一贯遵循的。

部门规章制定主体及其扩容应由《立法法》统一规定，这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同时，明确法条授权的功能主要在于为规章提供调整事项范围上的依据，这既有利于理顺部门规

章制定权的设定机制，也有助于发挥法条授权对规章内容的规范功能。

第二，党政合署机构规章条款，旨在明确党政合署之后继续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这部分机构的

规章制定权。这部分机构满足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和维护政令统一的宪法要求，其行政管理实践也

存在制定规章的客观需求，《立法法》对此亦做出规定。这样规定符合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治

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需要明确的是，相应规章的制定工作应当以对外行使行政职

权的机关名义进行，从而区别其制定的是规章还是党内规定。由于《立法法》对国务院部门规章权

限范围、制定程序、决定程序、公布程序、公布载体、效力层级的规定已相对完备，故党政合署机构

规章原则上可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的规定。

第三，国务院部门规章制定主体条款的调整主要是解决当前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直属事业

·７５·

谭嘉玲　林　彦 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规范阐释及立法完善

〔６３〕 参见王全兴、傅蕾、徐承云：《国资委与国资运营主体法律关系的定性探讨》，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５期，第３２页；王新红：《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兼论国资委的定位调整》，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年第

１０期，第１３３页。



单位的规章制定权问题，弥补现行规定范围过窄而形成的“开放性漏洞”。同时，该调整亦可厘清

多年来部门规章制定权问题上“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直属特设机构”概念的混淆。

六、结　　语

综上所述，现行《宪法》第９０条第２款的内涵经由２０００年《立法法》的扩张解释而变迁，承担行

政管理职能和维护政令统一是界定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宪法标准。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虽然合

乎宪法规定，但其规范效力由于自身科学化不足和实践发展而受到挑战。这些挑战涉及部门规章

制定权的分配机制和分配对象，并具体表现为法条授权现象待规范、党政合署机构制定部门规章

欠缺规范依据和国务院机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待完善三个方面。文章分析指出，依据《宪法》

所确立的双重标准，由《立法法》扩大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范围是解决上述困境可行的方法。在文

本层面，立法者可以考虑对《立法法》作如下调整：

第一，在第四章第二节中增设条文：“第条（党政合署机构规章）党政机构改革后继续行使

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制定规章，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的规定。”

第二，将现行《立法法》第８０条第１款调整为：“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

直属领导的其他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各

自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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